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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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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增加發行於2022年到期之 

125,000,000美元10.875%優先票據 

 
茲提述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0年6月22日就增加發行於2022年到期之

125,000,000美元10.875%優先票據(「票據發行」)刊發的公告(「該等公告」)。除非文義

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所有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票據發行已於2020年6月26日完成。請參閱有關票據發行的發售備忘

錄(「發售備忘錄」)，發售備忘錄將刊載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發售備忘錄並不構成向任何司法管轄區的公眾人士提呈出售任何證券的招股說明書、通

告、通函、宣傳冊、廣告或文件，亦非邀請公眾人士提呈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的要約，

且不旨在邀請公眾人士提出認購或購買任何證券的要約。 

 

發售備忘錄不應被視為認購或購買本公司任何證券的勸誘，亦不擬構成作出有關勸誘。

任何投資決定不應以發售備忘錄所載資料為依據。 

代表董事會 

華南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鄭松興 

香港， 2020年 6月 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鄭松興先生、趙立東先生、吳光權先生及鄭嘉汶女士；本公司非執行

董事為鄭大報先生及林璟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梁君彥先生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太平

紳士、李偉強先生、許照中先生太平紳士及容永祺先生銀紫荊星章、榮譽勳章、太平紳士。 


